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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聽會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意見回應處理情形

編號
所有權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1

魏小芸

魏珉鈞

112.10.21

1.土地證明民國68年前地政資料。

2.土地(錢、資金)流向歸還。

3.本人繼承20萬坪土地歸還。

4.法院訴訟文件繳費歸還。

5.所有權狀返還(全部歸還)

經查詢，兩位民眾皆非本案土地所有權人，

本案辦理工程用地取得仍以土地登記簿謄本

所登載之土地所有權人資料為準。

2
張翠麟

112.10.21

1.貴府依「台1線替代道路(118線-台

68線)新闢工程用地取得」倘若徵收後

分割出588-1道路用地，剩餘土地588

地號兩面臨道路，而兩面又面臨水利

署澎湖圳3號灌溉大排水溝，剩餘土地

狹長畸零農地，剩餘土地適用「非都

市管制條例」第35條法規依據變更為

建地嗎?因國土計畫法施行將至請貴府

函文釋見復，甚感德澤。

2.用地取得、土地價格經公聽會後，

徵收地主要以何種管道協議價格?如何

尋找窗口?

1.溪州段588地號土地面積1903㎡，徵收347

㎡，剩餘土地面積為1556㎡，依照非都市

管制條例第35條規定，徵收後剩餘土地面

積已超過規定，無法變更為建築用地。

2.依照土地徵收相關規定，本府辦理公聽會

後，會請不動產估價師辦理協議價購之市價

查估，再通知所有權人召開協議價購會議，

會議前所有權人補償相關資料 (土地及地上

物)、簡易市價估價報告、協議價購同意書

及相關資料將會寄送所有權人。若所有權人

對於補償價格同意者，可以填妥協議價購同

意書於會議當天或於會後郵寄至新竹縣政府

工務處養護科收，後續將由本府承辦單位辦

理後續買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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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聽會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意見回應處理情形

編號
所有權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3
陳少佐

112.10.21

1.橋面設計高度位置可

否說明。請考慮橋邊

居民(住戶)交通。

2.橋面擋土牆過高影響

視線及景觀。

1.本工程跨越澎湖圳橋梁部分，鄰近橋台處之抬升高度約為

4.8m，本工程已儘量利用橋梁結構型式來減少路面抬高幅度，

惟仍受限於橋下澎湖窟步道淨高需求。橋邊已有保留原有通

路，進出鄰近道路。

2.橋梁已達最低高度設計，橋梁上之設施以最不影響視覺感

受之設施為設計原則。

4
吳兆坤

112.10.21

施工後水路截斷無水

源，該如何處理。

本工程完工後之灌溉及排水流路已與水利署新竹管理處進行

確認，如既有水路有受到阻斷部分，將會重新施作排水溝渠。

5

蔡蕥鍹

議員

112.10.21

農地上蓋工廠建物拆

遷如何認定?

工廠建物依《新竹縣辦理公共工程拆除建築改良物查估補償

辦法》規定：

1.建築物拆遷補償費：

(1)補償費(100%)：建築合法證明或建築管理前(民73年10月

15日前)興建的建築。

(2)救濟金(補償費70%)：建築無合法證明。

2.若無建築物謄本，民眾申請建物合法證明：(1)戶籍謄本、

(2)電表設置時間、(3)水表設置時間、(4)房屋稅籍證明。

同時本府有建置合法工廠名單，若非屬查報有案之違章建築

物，將依前項規定查估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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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聽會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意見回應處理情形

編號
所有權人/

陳述日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6
江皓揚

112.10.21

估價師任選三家例如

宏大或大型的估價師

是不是比較好。

本府委託之廠商均屬合格有能力之廠商，依照不動產技術規

則及估價相關規定，並參照內政部實價登錄資料，搜尋正常

交易價格，公開透明，查估之市價符合正常交易價格，故由

一家估價師查估市價並無不妥。

7
陳威男

聯興里里長
112.10.21

水井、水表有沒有補

償。

水井、水表屬《新竹縣辦理公共工程拆除建築改良物查估補

償辦法》建築附屬構造物，因此水井、水表都有補償。

8
陳阿雄

112.10.21

1.橋梁高價高度可否降

低。

2.路側車道可否銜接澎

湖窟步道。

1.本工程跨越澎湖圳橋梁部分，已儘量利用橋梁結構型式來

減少路面抬高幅度，惟仍受限於橋下澎湖窟步道淨高需求。

2.有關澎湖窟步道為農田水利署所管轄，經洽詢步道需維持

現狀，將不與本計畫道路銜接，故本計畫橋梁需跨越步道

並留設足夠淨高。

9
張國隆

112.10.21

豐田段7、8地號工程

是位於平面還是高架。

經查豐田段7、8地號位於新寮街179巷附近，本路段為平面

道路。

10
陳文賢

112.10.21

農地施工期間剩餘土

地不能耕作(ㄧ年期)，

農作物可否補償。

台端所陳述土地應為溪州段590地號土地，扣除工程所需用

地剩餘面積為244㎡，工程設計部分，已保原有灌溉溝渠，

不影響農耕，另如因工程施工造成無法耕作時，本府會依

《新竹縣辦理土地徵收農作物與養殖畜禽及水產物查估基準》

一併補償其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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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緣起

1.近年來竹北地區發展迅速，台1線

路段交通流量持續增加，上下班尖

峰時段交通壅塞加劇，為能改善新

竹縣及台1線之交通服務水準，分

擔台1線於該路段擁擠之車流量，

新竹縣政府研議辦理台1線替代道

路，期能解決台1線交通瓶頸。

2.路線起點位於明新科技大學附近，

終點接南寮竹東快速公路武陵路交

流道。完工後更直接之路徑，避免

行經市區道路，健全新竹區域交通。

3.考量台一線替代道路建設規模及經

費龐大，採分期建設方式推動。台

68線武陵高架橋端已預留銜接台1

線替代道路之基礎與結構，因此作

為優先推動路段。



壹

計
畫
概
述

6

台1線替代道路新闢工程分為
三階段推動：

*第一階段(本案)：位於118線
-台68線之間，長度約1,754
公尺，道路寬度為30公尺，
徵收面積共計4.8公頃，主
要為高架路段。

*第二階段：長度約2,680公尺，
道路寬度為30公尺。

*第三階段(支線)：東側支線
及西側支線長度約2,869公
尺，道路寬度為1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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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計畫目的

1.建構健全生活圈道路系統：紓解台1線交
通壅塞，提供南北方向替代動線，完善新
竹及竹北交通系統。

2.疏解交通量：完工後移轉台 1線交通量約
37~42% ，提昇線頭前溪橋及鳳山溪路
段之服務水準至D級以上。

3.維護公共安全：興闢道路寬度為30公尺，
增加交通安全性、降低事故、提升道路服
務品質。

 計畫範圍

1.位於非都市計畫：特定農業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甲種建築用地、交通用
地、水利用地等。

2.本案長度約1,754公尺，道路寬度為30公尺，徵收面積共計4.8公頃。

道路30公尺斷面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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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權屬/土地使用類別

項目 筆數 使用面積(㎡) 比例

私有地 69 27,054.14 56%

公有地 33 8,893.82 19%

未登錄地 2 12,138.00 25%

小計 104 48,085.96 100%

使用地

類別

私有 公有
小計

(㎡)
比例

筆數
面積

(㎡)
筆數

面積

(㎡)

農牧用地 52 25989.15 15 5133.24 31,122.39 86.6%

交通用地 9 456.07 3 917.00 1,373.07 3.8%

水利用地 3 444.92 15 2843.58 3,288.50 9.1%
甲種建築

用地
5 164.00 - - 164.00 0.5%

小計 69 27,054.14 33 8,893.82 35,947.96 100%

1.位於非都市計畫特定農業區。

2.位於竹北市馬麟厝段、溪州段及豐田段等

三段別，路線計行經104筆土地，面積約4.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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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類別

甲種建築用地：豐田段1筆

93

甲種建築用地：溪州段4筆

591-1

591-3

591-4

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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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現況-建物

編號 所在地址
現況
使用

建築構造
拆除面

積(㎡)
拆除情形 建物建號

1
竹北市中正
西路915號

不明
1層鐵皮構
造(輕骨)

250

半拆，剩餘
主 建 築
2200 平 方
公尺

馬麟厝段
建號140

2
竹北市新寮
街195巷189
號

住宅
3層鋼筋混
凝土造

400 全拆
溪洲段建
號633

3
竹北市新寮
街195巷55巷
13號

住宅
(倉庫)

1層鐵皮構
造(輕骨)

76 全拆 查無

4
竹北市新寮
街69巷251號

住宅
(停車棚)

1層鐵皮構
造(中骨)

200

拆停車棚，
剩餘主建築
250平方公
尺

溪洲段建
號626

5
竹北市新寮
街179巷120
號

工廠
2層鐵皮構
造(重骨)

1000 全拆
豐田段建
號232

註：以實際現勘查估為主。另行文通知查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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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師評
估市價

 用地取得作業流程

第一次公聽會
(112.10.21)

第二次公聽會

協議價購會

同意

徵收計畫書
公告(30日)

公告後15日內
發放補償

(縣府徵收科)

所有權
移轉登記

1.土地價格評估摘
要(協議價購價
格)

2.土地、地上物補
償費

協議價購
同意書

發補償費
(縣府養護科)

徵收計畫
送地政司

核定
申請土地
徵收價格

地價評議委員會

未同意

地上物查估
(另發文通知)

道路範圍
邊界釘樁

現場會勘

民眾重要開會

發放補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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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勝

 用地取得作業-簽訂協議價購同意書之差異

協議價購
價格較高

徵收價格
較高

有簽訂同意書

(1)照協議價購補償
(2)較早領取補償費(土地移轉登記後)

無簽訂同意書

(1)依徵收價格補償
(2)較晚領取補償費(地政司核定徵收

計畫，徵收公告後)

(1)從優補償給協議價購者(比照較高
徵收價格發給)

(2)較早領取補償費(土地移轉登記後)

(1)較晚領取補償費(地政司核定徵收
計畫，徵收公告後)

協議價購
價格較高

徵收價格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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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標準 免徵其土地增值稅

項目 價格標準

土
地

土地價金

由不動產估價師查估之市
場正常交易價格。考量個別

土地之位置、地勢、形狀、面積、使
用地類別、道路條件、預期因素等修
正出個別土地之市場價格。

租
約

三七五租約

平均地權條例第11條：
以所得之補償地價，扣除土
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
補償耕地承租人。

土
地
改
良
物

農作改良物 新竹縣辦理土地徵收農作
物與養殖畜禽及水產物查
估基準。(109.2.5實施)

水產養殖物

畜禽

建築改良物

新竹縣辦理公共工程拆遷
建築改良物查估補償辦法。
(109.4.27實施)

營業損失補償費

人口搬遷補償費

工廠生產設備之拆
遷補償

遷移(葬)費
新竹縣辦理墳墓遷葬補償
費查估基準。(110.8.4實施)

平均地權條例第42條第3項：依法得徵收
之私有土地，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按徵收
補償地價售與需地機關者，準用第一項
之規定（免徵其土地增值稅）。

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應以市價與所
有權人協議。『市價』指市場正常交
易價格，可參考：
A.政府相關公開資訊
B.不動產仲介業相關訊息
C.不動產估價師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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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辦理土地徵收農作物與養殖畜禽及水產物查估基準》

果樹、茶樹及竹類：依生長或結果習性，分類評定不同等級補償單價。

觀賞花木類：

(1)椰子類、柏木類、喬木類、灌木類、蔓藤類及整形樹等類別。

(2)以高度或徑寬評定不同等級補償單價。

草本觀賞花卉：單位面積價額核算。

造林木：單位面積價額核算。

*以上限定單位面積栽培數量核算補償(密度控制)

禽畜類：依生長年份或重量評定補償單價。

養殖水產類：依養殖方式評定補償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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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辦理公共工程拆除建築改良物查估補償辦法》

建築物拆遷補償費

自動拆除獎勵金(50%)：
限期內拆遷完發放。(新竹縣建築查估辦法第9條)

補償費(100%) ：

建築合法證明或建築管理前(民73
年10月15日前)興建的建築。

救濟金(補償費70%) ：

建築無合法證明。

建築附屬物拆遷補償費

可搬遷類：提供搬遷費。

不可搬遷類：100%補償。

人口(含家具)搬遷費

每戶人口
全部拆除

(萬元)

部分拆除

(萬元)

單身 12 9.6

二人 12 9.6

三人 16 12.8

四人 20 16

五人 24 19.2

六人以上 28 22.4

設有戶籍人口(徵收公告六個月
前)，且有居住事實必需遷移為原
則。

應備文件
1.建物登記簿謄本（地政事務所申請）

2.或申請建物合格證明(71年3月前)

(戶籍、電表、水表、稅籍擇一)

應備文件：戶籍謄本（戶政事務所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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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納稅義務人或繳費人為該公司名稱，
可認定為該公司營業場所。

1.合法營業的條件

合法營業用土地或土地改良物。

合法取得營業所需相關證照，有營業稅籍登記。

營業場所的
營業稅籍登記
房屋賃契約
水電繳費單據

《經濟部99年4月29日經商09900563370號函》

《新竹縣辦理公共工程拆除建築改良物查估補償辦法》

2.營業登記地址與實際不同

3.營業損失補償原則

營業額：以最近3年營
業淨利加利息收入減利
息支出之平均數計算。

營業面積：未能依上述
計算(以營業申報面積為限)。

營業面積
以累進方式合計

營業損失

15平方公尺以下 66,000元

15~150平方公尺
1,100元

/平方公尺

150平方公尺以上
660元

/平方公尺

應備文件
1.建物登記簿謄本（地政事務所申請）

2.營業稅籍登記（地方稅務局申請）

公司登記證明或商業登記證明
3.營業稅繳款書
4.負責人身分證明
5.房屋賃契約
6.水電繳費單據

營業損失補償費



【範例】若無建築物謄本，民眾申請建物合法證明

房屋相關證明，範例1：戶籍謄本
申請單位：戶政事務所(臨櫃申請)
攜帶文件：身分證正本、印章

如何申請房屋相關證明
(擇ㄧ申請)

範例1：戶籍謄本

範例2：電表設置時間

範例3：水表設置時間

範例4：房屋稅籍證明

核發證明
(手抄本)

1.以上，擇任一文件證明，以利補償費用確定
後，召開協議價購會議。



房屋相關證明，範例2：電表設置時間
申請單位：台灣電力公司新竹區營業處 (30060新竹市中華路2段400號) 

(03)5230121、客服專線：1911

核發證明申請範例



房屋相關證明，範例3：水表設置時間
申請單位：台灣自來水公司竹北營運所 (302新竹縣竹北市自強五路279號)

(03)5516814、(03)5552501

申請方式2：書面申請

申請方式1：電話申請

提供地址、用水戶姓名、水號。

申請範例



房屋相關證明，範例4：房屋稅籍證明
申請單位：新竹縣稅捐稽徵總局地址：30211竹北市光明六路6號，電話：(03)5518141

竹東分局地址：31044竹東鎮杞林路71號，電話：(03)5969663

工程地
上物拆
遷

核發證明申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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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範圍勘選之必要性說明
評估項目 說明

計畫目的
與預計徵
收私有土
地合理關
連

1.本案用地屬非都市計畫區土地，
經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

2.預計拓寬成30公尺的車道，完工
後將永久提供公眾通行使用，
導致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無法繼
續行使土地權利，故必須取得
範圍內私有土地之所有權，達
成使用目地。

預計徵收
私有土地
已達必要
最小限度
範圍

用地範圍屬線性帶狀，現況開闢
30公尺道路，勘選使用之土地在
考量現況使用及符合最小限度。

用地勘選
有無其他
可替代地
區

提升交通安全性及周邊交通系統便
利性，勘選之土地無其他區域可茲
替代。

評估項目 說明

是否有
其他取
得方式

考量永久使用性質、整體後續維護
管理需要，以下方式經研判不可行：
1.設定地上權、租用：本案做為永
久道路使用，故不可行。

2.聯合開發：本案非屬營利性質，
並無金錢或其他收益可供分配，
屬性不適合。

3.無償捐贈：視土地所有權人意願
主動提出，需地機關樂觀其成，
並願配合相關手續。

4.公私有土地交換：無合適公有非
公用土地，可提供交換。

其他必
要性評
估事項

道路拓寬完成後將新竹-竹北交通
問題，對於周圍社會正面之影響，
增加通勤便利性，提高民眾通行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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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影響說明

人口
年齡

本案共計約104筆土地，所有權人
約133人，為新竹縣竹北市人口
214,675人之0.06％，對當地人口
及年齡結構無顯著影響。

周圍社
會現況

現況為農作物、零星建築物使用，
興闢道路可紓解台1線交通壅塞，
提供南北方向替代動線，完善新
竹及竹北交通系統，具有正面之
影響。

弱勢族
群生活
型態

將函詢地上物所有權人是否為低
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健康風
險

拓寬道路工程將以完善之整體規
劃設計，確保道路交通安全，改
善地區交通品質，並設計相關防
護措施。

 經濟因素

項目 影響說明

稅收
道路完工後，解決日後交通壅塞問題，
對政府稅收有間接之正面效益。

糧食安
全

非為糧食生產區，故無糧食安全上之影
響。

就業轉
業人口

本計畫取得土地不影響就業人口減少或
轉業情形。

財務支
出及負
擔情形

已獲交通部公路總局「生活圈道路交通
建設計畫(公路系統)6年111-116年」補
助。編列3億6191萬元用地取得費。

農林漁
牧產業

本案周邊環境多為農耕地，其中並無漁
業及牧業，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甚小。

土地完
整利用

已儘量以工程方式使徵收面積達最小幅
度，沿線所需土地僅徵收土地部份面積，
其餘面積尚屬塊狀完整使用，不影響周
邊土地利用之完整性。

 社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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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及生態因素
項目 影響說明

城鄉自然
風貌

1.本案無特殊地質構造通過，故施工期
間對地質狀況不致造成影響。

2.111年8月21日於竹北市新社國小辦理
環評說明會。

文化
古蹟

1.本計畫路線範圍內無文化資產。
2.日後若發現相關資產將責成包商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生活條件
或模式改

變

1.施工期間造成附近部份住戶臨時性出
入影響外，並不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
生改變。

2.改善交通之安全性與便利性，提升環
境生活品質，促進地方公共建設推動。

地區生態
環境

1.未記錄到珍貴樹木，對陸域動植物、
水生生物影響屬輕微。

2.嚴格限制施工器具侵入開發範圍外的
植被。避免以藥劑式毒殺鼠類或害蟲，
以免其他動物誤食。

周邊居民
或社區影

響

施工階段屬短暫且可回復之影響，健全
地區性之交通服務路網，促進社會經濟
發展。

 永續發展因素

項目 影響說明

國家
永續
發展
政策

1.交通部公路總局「生活圈道
路交通建設計畫(公路系統)6
年111-116年」補助，完工
後提升道路服務水準，提高
居民生活品質，帶動地方繁
縈，達成國家永續發展之交
通政策。

2.新竹縣交通十大建設之一，
解決台1線交通瓶頸，並提高
路網之交通服務功能。

永續
指標

交通運輸系統是民眾生活環境
的一環，為確保人民擁有安全、
健康及舒適的運輸環境，除了
各種降低運輸工具所產生的空
氣污染及噪音防治措施外，重
視行的安全。

國土
計畫

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將有效改
善交通設施之服務水準，促進
社會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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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性、適當性、合理及合法性

評估項目 說明

必要性

1.建構健全生活圈道路系統：紓解台1線交通壅塞，提供南北方向替代動線，

完善新竹及竹北交通系統。
2.疏解台 1線交通量：完工後移轉台1線交通量約 37~42% ，提昇線頭前溪
橋及鳳山溪路段之服務水準至D級以上。

3.維護公共安全：興闢道路寬度為30公尺，增加交通安全性、降低事故、
提升道路服務品質。

適當性

1.舉辦四次地方說明會(105/4/9、105/4/30、105/12/24、106/12/28)，

與土地所有權人溝通協調，減少拆遷建築改良物。
2.環評說明會於111/8/21竹北市新社國小說明。
3.考量台1線替代道路建設規模及經費龐大，擬採分期建設方式推動。台68

線武陵高架橋端已預留銜接台1線替代道路之基礎與結構，故將118線至
台68線間路段做為台1線替代道路工程之優先推動路段。

合理及
合法性

1.符合『土地法』第208條之規定、『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交通事業。

2.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申請徵收前需用土地人舉行公聽會與
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機會作業要點」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



簡報結束 ‧ 敬請指教

(發言前，惠請報上姓名、地號)
(惠請填寫書面意見，以供書面正式回覆意見)


